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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学综合测评考核办法（试行） 

 
总 则 

 
一、本考核办法的宗旨在于充分体现素质教育的要求，对学生的各项表现以

量化的方式进行考评。 

二、综合测评的内容根据学校的有关文件以及法学院学生工作的实际情况

制定。 

三、综合测评结果作为个学期各项奖学金评比的重要参考依据。 

第一章 综合测评内容的构成 

综合测评由学习成绩、素质成绩两大部分组成。 

一、学习成绩部分 
 
（一）学习成绩的采用形式 

 

学习成绩通过“加权平均分”的形式来体现。 

 

（二）学习成绩计算范围 

学习成绩计算范围为：必修课（含体育课）、专业选修课。 

校公选课成绩（即校通识选修课、专项英语课）不计入计算范围； 

补考成绩、重考成绩不计入计算范围； 

其他专业转入法学专业的学生，补修的非本学期法学专业课程不计入计算范

围。 

（三）补充说明 

第一、二条中的相关规定针对范围为本科生每学期的综合测评评定，不适用于

本科四年级的保研成绩计算，保研成绩计算以教务处提交的成绩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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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素质成绩部分 

素质成绩内容由五个分部分构成，涉及到大学生活的各个方面。 

 

（一）文体美德 ( A ) 

为鼓励学生参与各项活动，便于量化和统一，针对以下三类进行测评。 

一类（A1）：根据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的安排，要求参加的校级或院级活动。

二类（A2）：学生自主参加的校级（及以上）活动。 

三类（A3）：学生自主参加的院级活动。 

各项活动参与标准主要为组织者与参赛者；由校外企事业单位组织的各类活

动、竞赛均不计入该项；各类社团类活动均不计入此项。 

（二）各类表彰 ( B ) 

表彰分为国家级、市级、校级、院级荣誉，个人荣誉如三好学生、优秀团员、优

秀团干、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等；集体荣誉奖励主要参与者，如辩论赛获奖、

红色短剧大赛获奖等；学科类竞赛获奖不计入此项加分，计入第四部分。奖学金类

荣誉，不计入此项。 

由学校各级行政主管部门授予的荣誉予以计入；各学生组织内部授予的荣誉

不予计入。同一比赛中的团队奖项与个人奖项以最高奖项为准计入。 

（三）社会工作（C） 

社会工作的范围包括校级学生组织、院级学生组织、年级工作小组、班团干

部。社团类组织不包含在此范围。 

（四）科技成果（D 占总成绩 15%） 

此项内容旨在鼓励大学生在学术上有所创新，提高自身的学术素质和水平。

学术活动指校级及其以上单位组织的各种学术竞赛、学术论文发表、著作出版。

为了鼓励学生参与科技活动，也包括参加学校科技创新项目。系列竞赛以最高奖

项为准，如先后获得“空间法模拟法庭竞赛”校级、市级奖项，以市级奖项为准计

入。同一比赛中的团队奖项与个人奖项以最高奖项为准计入。 

（五）减分（E） 

对于违反校规校纪，受到纪律处分的学生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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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综合测评成绩的计算方法 

综合测评评定严格按照学习成绩比重 85%，素质成绩比重 15%的原则开展。

以排名名次的方式计入公式计算。 

综合测评最终排名=学习成绩排名*85%+素质成绩排名*15% 

一、学习成绩部分 

以学习成绩加权平均分的排名计入公式。 

 

二、素质成绩部分 

素质成绩= 文体活动( A )+各类表彰( B)+社会工作( C )+科技成果( D ) 

文体活动( A )部分满分为 26 分，各类表彰( B)满分为 24 分，社会工作( C ) 

满分为 35 分，科技成果( D )满分为 15 分. 

 

（一）文体美德（ A ） 

A=A1 分数*10%+A2 分数*8%+A3 分数*8% 

其中，A1 每项10分，总分≤ 100 分。A2 每项 10 分，总分≤100 分。A3 

每项 10 分，总分≤100 分。 

（二）各类表彰（ B ） 

申报此项加分需提交获奖证书原件（或复印件）至学生工作办公室进行审核、

备案。奖项等级由院学生工作办公室认定。 

（三）社会工作 （ C ） 

1、学生组织范围 

校级学生组织 1 类：校团委部门、校学生会、社联。 

校级学生组织 2 类：团校、广播站、学生电视中心、北工青年、延河之星、

共学会、京工新闻社、勤工助学中心、艺术团、红十字会、科协、网协、校友会。 

院级学生组织：学生会、分团委、科协、共产主义实践会、新闻中心、党支

部、团校、校友分会、法律援助中心。 

2、评分规定 

根据学生工作实际情况制定对应评分分值，具体参照表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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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学生干部评分分值参考表 

校级 1 类学生组织 分值 校级 2 类学生组织 分值 

主席 100 主席（会长） 80 

副主席 

校团委部门副部长 

 

80 副主席（副会长） 
 

60 

部长 60 部长 40 

 

院级学生组织 分值 院级学生组织 分值 

学院学生会主席

分团委副书记 

 
100 

班长 

党支书、团支书 

 
50 

学生会副主席 

其他学生组织第一负责人 

党支部书记 

80 

分团委、学生会副部长

其他学生组织部长 

党支部组织委员、宣传委员 

 
40 

 

其他学生组织副部长 
 

30 

分团委、学生会部长 

其他学生组织第二负责人 

 
60 

班级班委 

团支部委员 

 
20 

 
（1） 在不同年级担任学生干部，加分权重不同。大一年级每学期分别以10%

计入，大二年级每学期分别以15%计入，大三年级每学期分别以25%计入。 

注：此项规定的权重计算只适用于大四学生保研计算，不适用于每学期的综合

测评计算，每学期的综合测评计算按照相应职务对应分数直接计算。 

（2） 以上分值为加分上限，实际的分由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根据学生干部

工作表现酌情记分。 

（3） 任多项兼职不重复加分，只以最高加分计算。 

（4） 校级任职申报须出示校团委证明，且必须有校团委主管老师签字；院

级、班级任职以学生工作办公室备案为准。 

（5） 若某组织或某干部因工作不力等原因受到通报批评，则取消相关人员

的此项加分。若某组织或某干部因工作不力等原因受到警告以上处分，则扣该干部

相应分数。此项以学生工作办公室记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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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科技成果（ D ） 

根据学生工作实际情况制定对应评分分值，具体参照表格2、表格3、表格 

4。 

表 2：基础或专业学科竞赛评分分值参考表 

基础或专业

学科竞赛 

国家级 部市级 校级 

一等奖 100 一等奖 80 一等奖 60 

二等奖 80 二等奖 60 二等奖 45 

三等奖 60 三等奖 40 三等奖 30 

 
表 3：基础或专业学科竞赛评分分值参考表 

其他类型

学科竞赛 

国家级 部市级 校级 

一等奖 70 一等奖 50 一等奖 30 

二等奖 50 二等奖 30 二等奖 15 

三等奖 30 三等奖 10 三等奖 5 

 
表 4：基础或专业学科竞赛评分分值参考表 

论文发表 
核心期刊论文 100 

非核心期刊论文 50 

 
 

1、基础学科竞赛指数学、物理、英语等，其他竞赛如网页设计等。具体由

院学生工作办公室认定。 

2、有多项成绩可累积加分，总分不超过100。 

3、国际获奖按国家级奖项计入。 

 

（五）减分（ E ） 

违反校规校纪，受到纪律处分评分如下。 
 

处分 扣分 

留校察看 5 

记过 4 

严重警告 3.5 

警告 3 

通报批评 2 

院级警告 1 

院级通报批评 0.5 

 

1、如有多项，重复计分，总分减至5分为止。 

2、此项以院学生工作办公室记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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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受处分者本学期不能参评奖学金及各项评优。 

 
  

本考核办法最终解释权归由法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自发布日之日试行。 

 

 

 

法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  

2019 年 8 月 

 

 


